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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关于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关于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召开的 2025年年度

股东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下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国

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要求，就公司 2025年

年度股东会（下称“本次股东会”）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公司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要的文件资料，

本所律师对该等文件和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公告的必备文件，随其

他公告文件一起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见证了本次股东会的会议过程。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26年 5月 12日，公司在指定媒体公告了《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2、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会议时间、会议地点、表决方式、参

加会议的方式、会议审议议案、出席会议人员、登记事项等内容。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现

场会议于 2026年 6月 1日 14点 00分在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号万通金

融中心 B座 7层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

炜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分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具体投票时间如下：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6月 1日上午 9:15-9:25，9:30-

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6年 6月 1日 9:15-15:00。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与上述公告的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1、根据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签到表、股东账户登记证明、身份证明，现

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3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118,998,407股。根据公司提供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情况的相关数据，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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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6名，代表股份数 9,711,624股。

上述通过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持有

的股份数合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62,210,000股的 49.0866%。

2、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所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3、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4、本次股东会的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王炜先生。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以及召集人的资格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1、审议《关于<国投中鲁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国投中鲁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审议《关于国投中鲁 2026年度远期结售汇额度的议案》；

4、审议《关于国投中鲁 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5、审议《关于国投中鲁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6、审议《关于融实国际财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国投中鲁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审议《关于国投中鲁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二）会议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计票人、监票人和本

所律师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计票和监票。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

系统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

台。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表决通过。

（三）会议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的见证，本次股东会就列入会议通知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审议并

予以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就现场投票结果进行了计票、监票，并根

据网络投票情况合并统计了投票结果。

经见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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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国投中鲁

2025 年度董事会

工 作报 告 >的 议

案》

127,777,731 99.2756 122,200 0.0949 810,100 0.6295 是

2
《关于<国投中鲁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127,751,631 99.2553 152,500 0.1184 805,900 0.6263 是

3
《关于国投中鲁

2026 年度远期结

售汇额度的议案》

127,747,631 99.2522 152,300 0.1183 810,100 0.6295 是

4

《关于国投中鲁

2026 年度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127,747,631 99.2522 152,300 0.1183 810,100 0.6295 是



5

《关于国投中鲁

202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10,926,262 92.1692 122,500 1.0333 805,800 6.7975 是

6

《关于融实国际财

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国投中鲁签署<金
融服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10,926,162 92.1684 122,300 1.0316 806,100 6.8000 是

7
《关于国投中鲁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27,777,731 99.2756 122,200 0.0949 810,100 0.6295 是

8
《关于调整独立董

事薪酬标准的议

案》

127,777,131 99.2751 127,400 0.0989 805,500 0.6260 是

根据表决结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